
盘锦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黑红名单
管理办法（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督促农产品农业投

入品生产经营企业全面履行和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有

效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诚信体系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

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管理对象包括农产品生产主体和农业投入品

生产经营主体。

农产品生产主体是指，在盘锦市区域内从事种植业、养殖业

等生产活动，并在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农业生产企业、农民专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市场主体。

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主体是指，在盘锦市区域内从事种子、

肥料、农药、兽药、饲料等投入品生产经营活动，并在有关部门

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

第二条 综合农产品生产主体和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主体良

好诚信生产经营和严重失信行为的信息，分别纳入“守信红名单”

和“失信黑名单”，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三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红黑名单管理坚持依法、公正、

公开原则，实行动态管理。

第四条 市、县（区）两级农业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组织全

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红黑名单管理及具体实施工作。

第五条 农产品生产主体履行主体责任意识强，在全市范围

内具有引领示范作用，并满足下列条件，列入农产品质量安全信

用红名单：

（一）连续三年以上生产证照齐全，未被相关主管部门处罚。

（二）农产品生产记录档案健全规范；连续三年以上未发现

生产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产品。

（三）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规范实行食用农产品

合格证制度。

（四）农业标准化生产具有良好示范带动作用，获得“两品

一标”认证或标准化生产基地认定等。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的情形。

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主体满足下列条件，列入农产品质量安

全信用红名单：

（一）连续三年以上生产经营证照齐全，未被相关主管部门

处罚。

（二）连续三年以上未发现生产经营不合格农业投入品。

（三）建立农业投入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并推行农业投入

品连锁式经营。



（四）法律法规规定应纳入的情形。

第六条 农产品生产主体履行主体责任意识弱，存在质量

安全不良行为记录，具有社会不良影响，并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

列入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黑名单：

（一）拒绝接受检查或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中，严重

违规使用禁用、限用农药（兽药）的；一个自然年度，国家、省、

市、县监督抽查判定为禁限性成分不合格产品两次及以上的。

（二）未办理行政许可，超范围生产的。

（三）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

（四）受到行政、司法机关严重行政处罚的。

（五）因质量安全问题被媒体曝光或被举报造成不良影响，

经查证属实的。

（六）未健全规范农产品生产记录档案的。

（七）存在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不按时整改或整改不

到位的。

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主体存在下列情况之一，列入农产品质

量安全信用黑名单：

（一）拒绝接受检查或在农业投入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中，

严重违规进行非法添加的；一个自然年度，国家、省、市、县监

督抽查判定为禁限性成分不合格产品两次及以上的。

（二）未办理行政许可，超范围生产经营的。

（三）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



（四）受到行政、司法机关严重行政处罚的。

（五）未有效落实定点经营和实名购买制度；未落实索票索

证、进货查验制度的。

（六）被上级监管部门督办，逾期整改未完成的。

第七条 红黑名单确定程序：

（一）由县（区）农业部门牵头，根据本制度第五条、第六

条、规定，每年对辖区农产品生产主体和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主

体进行评价，拟定红黑名单。

（二）县（区）农业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农产品生产企业

严重违规，可直接确定列入黑名单。

（三）对拟列入红名单的，认定结果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

结束无异议后，通过盘锦市农业农村局网站、信用盘锦网等予以

公布。

（四）对拟列入黑名单的，应向农产品农业投入生产经营企

业进行书面通知，农产品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企业可在接到通知

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申诉，县（区）农业部门在接到申

诉之日起 15 日内组织工作组对其进行复查，复查结果认定申诉

不成立的，列入黑名单管理对象。

第九条 红名单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生产经营主体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生产经营主体类别

（农产品生产主体或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主体）、文书文号、公

布日期、生效期限等。

黑名单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生产经营主体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生产经营主体类别

（农产品生产主体或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主体）、主要失信事实、

处罚种类和依据、履行方式和期限、作出处罚的行政或司法机关

名称及日期、黑名单有效期等。

第十条 对列入红名单的守信主体，在红名单生效期限内，

减少产品监督检查频次，支持参与农业系统有关表彰奖励、重点

工程项目建设，实行联合守信激励。

列入黑名单的失信主体，在黑名单生效期限内，加大产品监督

检查频次，扩大抽检范围；约谈法定代表人，责成直接负责人参

加安全知识培训；取消有关认证，实行联合失信惩戒。

第十一条 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红名单期限为长期，自公布

之日起生效。县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列入红名单的对象实行动

态管理，当红名单对象出现第六条情况之一的，取消红名单资格，

两年内不得列入红名单。

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黑名单期限为一年，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期满后由县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其进行检查，当事人对违法违

规行为整改到位的，从黑名单中移除，相关信息作为信用档案保

存。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二条本办法由盘锦市农村局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


